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

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

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5〕2-349 号）。根据《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

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现就 2024 年度

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4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内容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4 年度审计报告相关内容

所述：“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高斯贝尔

公司 2022 年-2024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37,929.56 万元、29,404.02 万元、

13,473.29 万元，持续下降且 2024年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深证上〔2024〕339号）规定，

对于主 板上市公司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非净利润孰低者为负且营业收入低

于 3亿元，则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公司 2024 年年报披露后，将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ST），可能对公司的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近三年公司持续亏损，

且2022年和2024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截至2024年12月31 日， 高斯

贝尔公司资产负债率 64.08%，流动比率 0.80，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

4,948.13万元，流动负债中包括短期借款3,947.08万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

在可能导致对高斯贝尔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2024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说明

2026 年 4 月 17 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2025

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26】第 275 号）。经审计，

公司 2025年度营业收入为 36,452.23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393 号）规定，对于主

板上市公司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非净利润孰低者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

则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公司 2025 年度营业收入已高于 3 亿元阈值，

相关财务指标不再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2026 年 1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6 年 3 月

18 日，召开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该预案已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获得潍坊国控批复。

预案拟发行不超过 50,145,000 股（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2,924.12

万元，发行价格不低于 8.56 元/股，发行对象为长沙炬神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本次定向增发落地后，将有效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为业务拓展与产能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通过与炬神电子的产业协同，公司产

能利用率显著提升，业务结构持续优化，订单来源稳定，整体经营重回良性发展

轨道，持续经营能力得到实质性恢复。

公司经营基本面、资本保障能力及业务可持续性均已显著改善，董事会认为：

上期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非标事项影

响已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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